
邯郸市主城区住房保障明白卡 

（申请和复核） 

 

一、我市主城区的哪几个区属于保障房的保障范围？ 

答：我市主城区保障房的保障范围为丛台区、邯山区、

复兴区、冀南新区、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五个区。 

二、属于我市主城区户口的应在哪儿申报？ 

答：属于我市主城区户口的居民应在户口所在地街道办

事处申报保障房。 

三、户口不在我市主城区的外来务工人员应在哪儿申

报？ 

答：户口不在我市主城区的外来务工人员应在用工单位

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申报保障房。 

四、申请保障房“家庭”的概念是什么？ 

答：家庭是指夫妇双方及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离异或

者丧偶带子女的单亲家庭、年满 35 周岁的单身家庭，家庭

成员的户籍因就学、服兵役迁出的，在就学、服兵役期间作

为家庭成员。可包含与申请人具有法定的赡养、扶养或者抚

养关系并共同生活的人。 

五、2020 年申报廉租房需要什么条件？ 

答：1.具有主城区城镇常住户口满 1 年，且在主城区实

际居住的家庭； 

2.申请人家庭 2019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31211 元（含）

以下 (2019 年前已纳入保障范围的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均为



已办理正式退休手续的不受收入限制)； 

3.申请人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 15 平方米以下且家

庭住房总建筑面积在 50 平方米以下。 

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拥有四轮（含）以上机动车辆的不得

申报，申请人及家庭成员为企业法人、股东、注册个体工商

户且所在企业的注册资金超过 20 万元（含）不得申报。 

六、2020 年主城区户籍的申报公租房需要什么条件？ 

答：1.具有主城区城镇常住户口，且在当地实际居住，

单身人士申请须年满 26 周岁； 

2.申请人家庭 2019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39014 元（含）

以下； 

3.申请人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 15 平方米以下且家

庭住房总建筑面积在 50 平方米以下； 

4.申请租赁补贴的家庭必须在主城区实际租赁住房居

住，并提供在区住建部门备案的租赁合同及备案证。 

七、2020 年新就业职工申报公租房需要什么条件？ 

答：1.年满 18 周岁，具有主城区常住户口，且在当地

实际居住； 

2.持有大中专院校毕业证，毕业未满 8 年； 

3.收入稳定且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聘用）合同满一年； 

4.近三年内在主城区务工单位累计缴纳养老保险费两

年（含两年）以上（养老保险费的缴纳时限从申请之日起往

前计算，申请时需提供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 

5.申请人家庭在主城区无任何形式的自有住宅建设用



地或自有住房。 

八、2020 年外来务工人员申报公租房需要什么条件？ 

答：1.年满 18 周岁，户籍不在主城区，持有主城区居

住证，且在主城区实际居住（户籍为永年区、肥乡区、峰峰

矿区的申请人，不需提供主城区居住证，但需提供户口薄主

页及申请家庭成员户口页复印件，并提供申请人在主城区实

际居住的证明材料）； 

2.收入稳定且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聘用）合同满一年，

申报时需提供上年度工资卡流水； 

3.申请人家庭在主城区无任何形式的自有住宅建设用

地或自有住房； 

4.近三年内在主城区务工单位累计缴纳养老保险费两

年（含两年）以上（养老保险费的缴纳时限从申请之日起往

前计算，申请时需提供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 

申请人及家庭成员为企业法人、股东、注册个体工商户

的不得申报。 

九、2020 年主城区非城镇户籍人员申报公租房需要什么

条件？ 

答：1.具有主城区常住户口，且在当地实际居住，单身

人士申请须年满 26 周岁； 

2.申请人家庭 2019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39014 元（含）

以下； 

3.收入稳定且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聘用）合同满一年； 



4.近三年内在主城区务工单位累计缴纳养老保险费两

年（含两年）以上（养老保险费的缴纳时限从申请之日起往

前计算，申请时需提供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  

5.申请人家庭在主城区无任何形式的自有住宅建设用

地或自有住房。 

十、户口在主城区的申报保障房，家庭的住房面积是如

何界定的？ 

答：1.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的私有住房、承租的公有住房

(公有住房退出后，可不核定为现住房面积)的建筑面积核定

为申请人家庭的住房建筑面积。 

2.申请人家庭单独借住父母房产且父母另有住房的，该

房产建筑面积核定为申请人家庭的住房建筑面积。 

3.原住房被拆迁的，在回迁安置的房屋交付使用前，按

拆迁安置前原房屋建筑面积核定申请家庭住房面积，安置房

产已备案或已交付使用的，按回迁安置后的房屋建筑面积核

定。实行货币安置的，被拆迁房屋不超过三年的，被拆迁房

屋建筑面积核算为家庭自有住房建筑面积，被拆迁房屋超过

三年且申请家庭未购置其他住房的，按照无房户对待。 

4.申请之日前五年内转让房产的，且转让的房产建筑面

积符合住房保障标准的，五年内转让的房产建筑面积计入申

请家庭自有住房建筑面积。 

5.房屋经市级以上房屋安全鉴定机构鉴定为 D级危险房

屋且无人居住的，此房屋不计入申请家庭自有住房建筑面

积。 



十一、户口在主城区的家庭申请保障房有什么注意事

项？ 

答：1.申请廉租房的单身申请人（含离异、丧偶）须满

35 周岁（经民政部门认定的社会救济、社会救助的孤儿除

外）。 

2.申请之日前五年内有房产转让行为且转让房产的建

筑面积超过住房保障面积标准的，不纳入住房保障范围。但

申请家庭成员中直系亲属因患重大疾病转让房产并提供有

关证明的除外。 

3.兴建、购买商业用房、写字楼及其他投资性房产的不

能申请保障房。 

4.安排子女出国留学的（公派除外）不能申请保障房。 

5.精神残疾或无生活自理能力残疾人员且无监护人的

不能申请保障房。 

6.离异未满一年的不能申请保障房。 

7.申请家庭与父母同住父母房产的，父母房产建筑面积

除以该房产实际共同居住人数的结果大于或等于 30 的不能

申请保障房。 

8.申请家庭父母（含配偶父母）的房产数量大于子女（含

配偶父母的子女）数的不能申请保障房。 

9.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未享受任何形式的住房保障。 

十二、如何领取《邯郸市主城区保障性住房申请表》？ 

答：户口是主城区的到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

人民政府（社会事务局）领取申请表，或在 www.hdsbzf.com



下载。 

户口不在主城区的到用工单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

（镇）人民政府（社会事务局）领取申请表，或在

www.hdsbzf.com 下载。 

十三、申报、复核保障房的时限是如何规定的？ 

答：本年度内住房保障受理公告发布后，申请、复核随

时受理。 

十四、申请住房保障的家庭在线上应如何申报？ 

答：住房保障新增家庭线上申报方式： 

1.PC 端申报方式：可通过邯郸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门

户网站（www.hdsbzf.com）中的“邯郸市公租房网上服务平

台”端口进行注册申报； 

2.手机 APP 端申报方式：手机应用市场下载“CCB 建融公

租”APP 后注册申报。 

十五、我市主城区住房保障的复核范围是什么？如何规

定的？ 

答：我市主城区住房保障的复核范围为：已领取住房租

赁补贴家庭、已选保障房正在轮候家庭和已入住保障房的家

庭。享受廉租房保障的家庭取得住房保障资格满一年时，需

要参加年度复核，已取得公租房保障资格满两年时，需要参

加动态复核。 

十六、廉租房保障家庭和公租房保障家庭复核的条件各

是什么？ 

答：廉租房保障家庭复核条件与申请条件相同（特殊情



况的除外），公租房保障家庭参加动态复核的申请人按照申

报当年度的准入条件复核（特殊情况的除外）。 

 

 

 

 

 

 

 

 

 

 

 

 

 

 

 

 

 

 

 

 

 

 



邯郸市主城区住房保障明白卡 

（提交资料） 

 

一、申请廉租房需提交什么材料？ 

答：1.《邯郸市主城区保障性住房申请表》（廉租房申

请表）； 

2.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的身份证（军官证、士官证）及家

庭户口薄（首页、户主页、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所在页。夫

妻户口未在同一户籍地的，应提供夫妻双方的户口薄首页、

户主页、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所在页）； 

3.申请人婚姻状况证明〔已婚的须提供结婚证；离异的

须提供离婚证及民政部门盖章的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调

解）书；证件丢失的，提供发证机关出具的证明〕； 

4.申请人现居住地住房状况证明〔拥有私有住房的，需

提供所拥有房屋的产权证明；租住公有住房的，需提供所租

房屋的租赁证或租赁协议，不能提供租赁证或租赁协议的，

需提供由出租单位开具的租房证明（含住房建筑面积）；租

住个人住房的，需提供所租房屋的租赁协议和房屋产权证〕； 

5.申请人家庭收入状况证明〔需提供申请人和共同申请

人所在单位出具的上年度全年的工资卡流水或工资证明，无

工作单位且未从事个体经营活动的家庭成员，需提供学生证

或居住地社区居（村）委会出具的相关证明〕； 

6.邯郸市城镇居民住房情况调查表（本表适用于申请人

与家庭成员户口不在一起的家庭填写）； 



7.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二、申请公租房需要提交什么材料？ 

答：公租房有四大分类，各类需要提交材料不同。 

（一）城镇户籍申请公租房需要提交以下材料： 

1.《邯郸市主城区保障性住房申请表》（公租房申请表）； 

2.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的身份证（军官证、士官证）及家

庭户口薄（首页、户主页、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所在页。夫

妻户口未在同一户籍地的，应提供夫妻双方的户口薄首页、

户主页、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所在页）； 

3.申请人婚姻状况证明〔已婚的须提供结婚证；离异的

须提供离婚证及民政部门盖章的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调

解）书；证件丢失的，提供发证机关出具的证明〕； 

4.申请人现居住地住房状况证明〔拥有私有住房的，需

提供所拥有房屋的产权证明；租住公有住房的，需提供所租

房屋的租赁证或租赁协议，不能提供租赁证或租赁协议的，

需提供由出租单位开具的租房证明（含住房建筑面积）；租

住个人住房的，需提供所租房屋的租赁协议和房屋产权证〕； 

5.申请人家庭收入状况证明〔需提供申请人和共同申请

人所在单位出具的上年度全年的工资卡流水或工资证明，无

工作单位且未从事个体经营活动的家庭成员，需提供学生证

或居住地社区居（村）委会出具的相关证明〕； 

6.邯郸市城镇居民住房情况调查表（本表适用于申请人

与家庭成员户口不在一起的家庭填写）； 

7. 城镇中等收入家庭租赁补贴申请表（本表适用于申



请人家庭申请租赁补贴填写）； 

8.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二）新就业职工需要提交以下资料： 

1.《邯郸市主城区保障性住房申请表》（公租房申请表）； 

2.申请人身份证及户口薄（首页、户主页、申请人所在

页）； 

3.申请人现居住地住房状况证明（租住个人住房的，需

提供所租房屋的租赁协议和房屋产权证）； 

4.申请人收入状况证明（需提供申请人所在单位出具的

上年度全年的工资卡流水或工资证明）； 

5.提供大中专院校毕业证书； 

6.申请人与工作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书（行政机关单位

除外）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7.申请人工作单位的营业执照（行政机关单位除外）复

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8.用工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加盖单位公

章； 

9.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三）外来务工需要提交以下资料： 

1.《邯郸市主城区保障性住房申请表》（公租房申请表）； 

2.申请人在主城区的居住证（户籍为永年区、肥乡区、

峰峰矿区和主城区非城镇户籍的申请人，不需提供主城区居

住证，但需提供户口薄主页及申请家庭成员户口页复印件，

并提供申请人在主城区实际居住的证明材料）； 



3.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的身份证（军官证、士官证）及家

庭户口薄（首页、户主页、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所在页。夫

妻户口未在同一户籍地的，应提供夫妻双方的户口薄首页、

户主页、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所在页）； 

    4.申请人婚姻状况证明〔已婚的须提供结婚证；离异的

须提供离婚证及民政部门盖章的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调

解）书；证件丢失的，提供发证机关出具的证明〕； 

5.申请人现居住地住房状况证明（租住个人住房的，需

提供所租房屋的租赁协议和房屋产权证）； 

6.申请人家庭收入状况证明（提供申请人上年度全年的

工资卡流水）； 

7.申请人与工作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书（行政机关单位

除外）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8.申请人工作单位的营业执照（行政机关单位除外）复

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9. 用工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加盖单位公

章； 

10.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四）主城区非城镇户籍提交以下资料： 

1.《邯郸市主城区保障性住房申请表》（公租房申请表）； 

2.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的身份证（军官证、士官证）及家

庭户口薄（首页、户主页、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所在页。夫

妻户口未在同一户籍地的，应提供夫妻双方的户口薄首页、

户主页、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所在页）； 



    3.申请人婚姻状况证明〔已婚的须提供结婚证；离异的

须提供离婚证及民政部门盖章的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调

解）书；证件丢失的，提供发证机关出具的证明〕； 

4.申请人现居住地住房状况证明〔租住个人住房的，需

提供所租房屋的租赁协议和房屋产权证；主城区行政区划范

围内的村委会管辖的家庭和村改居家庭需提交户口所在社

区（或村委会）出具的无宅基地、无自有住房证明〕； 

5.申请人家庭收入状况证明〔需提供申请人和共同申请

人所在单位出具的上年度全年的工资卡流水或工资证明，无

工作单位且未从事个体经营活动的家庭成员，需提供学生证

或居住地社区居（村）委会出具的相关证明〕； 

6.申请人与工作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书（行政机关单位

除外）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7.申请人工作单位的营业执照（行政机关单位除外）复

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8. 用工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加盖单位公

章； 

9.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三、复核家庭需提交什么材料？ 

答：1.填写《邯郸市主城区保障性住房复核表》 

2.住房保障家庭情况发生变化的，上报变更情况证明材

料并填写《邯郸市主城区住房保障家庭信息变更申请表》，

家庭情况无变化的无需上报填写。 

 



邯郸市主城区住房保障明白卡 

（申报审核流程和相关信息查询） 

 

一、流程图 

二、申请保障房过程中应如何查询审核进度？ 

答：已经提交申请的，可拨打相应申报区的受理热线，

查询自己申请的审核进度和结果。 

丛台区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  3109578 

邯山区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管理中心 3128470 

复兴区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管理中心 4045606 

冀南新区城乡规划建设局房管处     6299626 

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 8066872 

三、资格审核合格后如何查询摇号、分配等信息？ 

答：各区住房保障部门会将审核最终的合格名单上报保

障中心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后续的摇号排序和分配信息也会

不定期在中心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公布，大家可登录网站和关

注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了解相关摇号、分配相关信息： 

1.保障中心网址：www.hdsbzf.com 打开后，点开公示公

告专栏进行查询。 

2.保障中心微信公众号：搜索“邯郸市保障房”关注后，

可查询相关信息。 

 

 

 



邯郸市主城区住房保障明白卡 

(保障家庭信息变更) 

 

一 、住房保障家庭年审后家庭情况发生变化怎么办？ 

答：住房保障家庭在年审后，保障家庭的家庭成员、户

籍、工作单位、婚姻状况、住房、收入、车辆、工商登记等

情况发生变化的，应当在发生变化的 30 日内上报申请变更，

填写《邯郸市主城区住房保障家庭信息变更申请表》，申请

变更家庭信息还需提交如下资料：申请人身份证和家庭成

员、户籍、工作单位、婚姻状况、住房、居住情况、收入、

车辆、工商登记等信息变化的证明材料。 

二、住房保障家庭年审后有哪些特殊情形在家庭情况发

生变化后，可申请延长变更时间？ 

答：住房保障家庭有以下特殊情形，在家庭情况发生变

化后，未在规定时限内申报家庭信息变更的，可延长申请变

更家庭信息时限： 

1.因本人（监护人）或主要家庭成员死亡的（延长时限

不超过 30 日）； 

2.因本人（监护人)或主要家庭成员因病住院的（需提

供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住院病历），出院后 5 个工作日内，

到所属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社会事务局）提出

变更申请； 

3.年龄超过 65 周岁的孤寡老人、重大疾病患者、重度

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的保障家庭申请人，可视情况适当延长申



请变更时限，但延长时限原则上不超过 30 日。 

申请延长申报变更家庭信息时限时，住房保障家庭应向

现住房保障资格所属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社

会事务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

民政府（社会事务局）进行审核，符合规定的按程序予以变

更。 

三、没有按时按规定申报家庭变化情况的后果有哪些？ 

答：1.无故未按规定主动申报，或在申报过程中提供虚

假证明材料的，由区住房保障部门取消其住房保障资格，将

其行为记入邯郸市住房保障信用档案，并按相关规定处理。

造成国家经济损失或公共资源浪费的，由未按规定主动申报

家庭承担相应责任。 

2.因未按规定主动申报家庭变化情况，导致少发的租赁

补贴不予补发；超领的租赁补贴须全额退还。住房保障资格

被取消的，损失由未按规定主动申报家庭自行承担，符合现

行住房保障准入条件的，可重新申请住房保障。 

四、已经入住保障房的保障家庭需注意什么？ 

答：1.已经入住保障房的外来务工人员保障家庭，申报

时户籍不是主城区，后来因行政区划调整户籍划归主城区

的，可依照城镇中等收入家庭准入标准参加年审。 

2.已经入住保障房的外来务工人员，户籍转入主城区的

满三年后，符合廉租房准入条件的可申请转廉租房保障；不

满三年的按照城镇中等收入家庭准入标准参加年审。 

3.入住的保障房建筑面积超60m
2
的，不得转廉租房保障。 



4.凡按规定应参加动态复核而没有参加的保障家庭，视

为自动放弃住房保障资格。 


